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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1 年 4 月 20 日討論有關增加強積金供款的最

高入息水平及最低入息水平事宜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(社聯)對有關議題的意見如

下: 

 

1. 應對退休保障制度作全面檢討 

根據世界銀行於2005年制訂的五條支柱退休系統模型，強積金制度為強制性的固

定供款退休制度，屬於第二支柱。而其他退休支柱分別是社會保障系統(零支柱)、

公共退休保障金(第一支柱)、自願性的退休計劃(第三支柱)及其他非正式對長者

的支援(第四支柱)。世界銀行訂出應以充足性、可承擔性、可持續性及穩固性為

評估退休保障制度成效的指標，而要達至上指標，必須透過不同支柱的組合以互

補不足1。 

 

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研究亦指出，低收入人士退休後的生活保障，主要依靠第零

支持及第一支柱支援，第二支柱對中等收入人士有較大作用，而高收入人士的退

休保障，則更多是靠自願性的私人儲蓄維持退休生活2。 

 

在討論香港強積金的制度設計時，亦應同樣考慮與其他支柱如何互相配合。根據

2002年強積金修訂條列草案時，財經事務局提供的立法局參考文件3，「釐定最低

有關入息的目的，是減輕低收入僱員或自僱人士的強積金供款負擔」，由於強積

金是個人專戶制的退休儲蓄計劃，減低低收入人士的供款負擔必然會減少他們日

後的強積金儲蓄水平，因此考慮強積金的最低收入水平時，須同時考慮如何透過

零支柱及第一支柱，支援未能以強積金保障基本生活的低收入人士。上述文件亦

指出，設立最高收入水平目的，是「因為他們(高收入人士)可作出額外的自願性

供款或作出其他投資來增加退休儲蓄」，因此討論最高入息上限，亦應同時考慮

香港的自願性退休計劃，在協助高收入人士退休後維持退休前生活水平的作用。 

 

社聯建議應藉第二次四年檢討的機遇，以充足性、可承擔性、可持續性及穩固性

為準則，對香港不同退休保障計劃的互相配合作整全檢視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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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最低入息水平 

現時把最低入息水平提昇至5,500元的建議，約等於把水平提昇至現時每月就業

收入中位數(11,000元)4的50%。正如前述文件所言，有關的設計是避免強積金供

款加重低收入僱員的負擔。 

 

然而社聯認為現時以就業收入中位數50%作標準，並無科學數據支持。社聯認為

設定有關準則時，應透過科學方法，計算出市民要維持基本生活所需的最低可支

配收入。 

 

根據社聯的研究，以一個三人住戶計算5，每月基本生活開支為10,010元6，除以

平均每戶1.6名勞動人口計算7，即每一勞動成員必須有6,250元的可支配收入才足

以維持基本生活。因此社聯認為現時強積金的最低入息水平，應定於6,600元才

合理(扣除5%的強積金供款後即約等於6,250元)。 

 

政府將推行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，一人住戶領取津貼的就業入息限額為

6,500元，而推行最低工資後，一名全職工人的最低月薪約為6,720元(以每天工作

8小時，休息日亦有薪計算)，因此上述建議的6,600元的最低入息水平，亦與政府

其他政策中，界定低收入勞工的標準接近。 

 

3. 對強積金及退休保障制度作出理性及有數據支持的檢討 

強積金推行已十年，理應可提供很多有用的資料數據供社會研究強積金對未來10 

至20年退休人士的退休生活保障，以作為檢討強積金及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的基

礎，包括供款上下限，我們建議立法會、政府及強積金管理局立即制定一套全面

的研究及檢討策略，並作公開諮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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